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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陈佳琪

武汉工程大学，湖北武汉，430000；

摘要：在互联网背景下，体育赛事直播产业正蓬勃发展。然而，立法的空白使得体育赛事直播产业遭遇发展瓶颈。

传统将赛事直播画面简单归类为录音录像制品的邻接权保护模式已无法适应现实需要。而当前我国对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一争议尚未有定论。实际上，不论是从直播素材的取舍，还是直播画面

拍摄与编排，制作者已然投入了一定的创造性劳动，因而其也能够达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此外，将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作为作品进行保护，不仅契合了《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价值取向，更为体育传媒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法

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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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体育赛事的商业化价值日益凸显，体育赛事直

播已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支撑，而各界对于体育赛事直

播画面能否作为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讨论却仍旧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果

赛事画面被认定为作品，就会得到完整的权利保护，而

若赛事画面被认定为录像，则受保护的程度将受到非常

多的限制。当前，学界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能否构成

作品的讨论日益激烈，在实践中各级法院的判决也存在

较大差距。因而，现阶段，解决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法

律性质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1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定性争议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指观众通过电视、网络等媒

体媒介所观看到的实时画面。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

是事先拍摄，再经过后期剪辑加工后播出的，而是经过

导播人员筛选确认正在进行的赛事画面的直接实时播

放。虽然体育赛事直播已经成为社会大众观看体育赛事

的首要渠道，然而，与蓬勃发展的体育赛事直播产业相

比，法律对体育赛事直播的定性之争却已然成为了该行

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当前，学术界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

面的定性讨论主要包括视听作品说、录像制品说以及广

播节目信号说。

1.1 视听作品说

随着直播技术手段的不断多元化以及赛事直播产

业的蓬勃发展，不少学者已主张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视

为视听作品进行保护。该学说认为，在体育赛事直播中，

不同的导播对赛事画面的组成、切换都有所不同，而摄

影机位的布局、精彩瞬间的回放、特写镜头的处理等都

蕴含了导播和摄影师的创作性劳动，因而所呈现出来的

直播画面能够满足著作权法上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我

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标准只存在“有无”的

判断，因此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也不宜过高。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并非简单的赛事重现，不同的导播与摄影师

对画面的选择取舍都是独立思考后的结果，即使仅符合

最低水平的独创性标准，也应当将其视为作品。

1.2 录像制品说

该学说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在拍摄内容与技术

规范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其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空间

也较小，独创性也偏低。由于体育赛事直播的客观性与

真实性特征，以及赛事直播行业的一些技术规范要求，

导播与摄影师要想对直播画面进行创造性劳动，存在不

少限制。此外，体育赛事直播的最终目的是将赛场进程

客观真实的呈现给观众，观众对于直播画面也有着较为

稳定的心理预期。基于此，制作者在拍摄过程中并未处

于主导地位，直播画面难以体现较多的独创性，更无法

满足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标准。

1.3 广播节目信号说

此外，随着新《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修改，

在视听作品说与录像制品说之外，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广

播节目信号说，即利用《著作权法》中的广播组织权对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予以保护。比如王迁教授就认为，体

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核心其实在于有持续画面的广播信

号，而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颁布后，部分网络广播

组织也有了一定的转播权，因此，为避免对现行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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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产生冲击，应当通过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来

规制体育赛事直播。

2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证成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能否被界定为作品，决定性因素

在于其是否满足作品独创性要求。当前我国并未形成统

一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对于作品独创性的高低程度也没

有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直播画面独创性的考量

因素，本文将从直播画面素材的选择、画面的拍摄以及

画面的编排这三个方面对其独创性进行讨论。

2.1 素材选择的独创性

作为纪实类电影作品，判断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

具有独创性，首先就要确定制作人在素材的选择上是否

进行了创造性劳动。体育赛事直播需要将比赛的过程、

结果、选手的表现以及赛场氛围等情况实时转播给观众。

因此，导播在直播画面内容的选择上存在一定限制，但

这并不意味着制作者无法进行创造性劳动。

实际上，选择某一具有商业或社会价值的赛事作为

直播画面的素材本身就是制作者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体

现。比如在比赛进程中对赛事画面进行多机位、多角度

的直播，在比赛关键节点切换赛场选手以及观众画面的

直播等。体育赛事直播除了要向观众呈现赛事动态、竞

技成果，还需要展现选手们的专业素养、体育精神等文

化价值。制作者对于直播画面的选择极大程度会影响到

观众对于赛事的观感。制作者通过技术性编排与艺术化

表达，既实现了赛事信息的即时传递，也完成了体育精

神内涵的符号化转译。因此，制作者在将某一体育赛事

选择为直播画面的素材时，该行为本身就成为了作品独

创性判断的标准之一。

2.2 拍摄方式与技巧的独创性

不少学者以赛事直播画面的拍摄方式与技巧较为

固定，对拍摄画面进行选择的余地较少，其中蕴含的创

造性劳动水平较低为由认为其不属于作品。实际上，这

种说法有混淆新颖性与独创性之疑。任何作品均有一定

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能影响其独创性认定。

在实际拍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时，制作者可采用的

拍摄手法与技巧颇为多样。无论是近景与远景的灵活调

度、广角镜头与特写镜头的交替运用，还是画面对焦的

细节处理，摄影师都可以根据拍摄的内容和要达到的效

果，通过专业的摄影方法与技巧进行调整。体育赛事直

播最重要的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调动观众们的情绪，因此

直播画面并不是赛场的简单重现，制作者需要有高超的

的拍摄技巧和空间运用能力，而每一帧画面的角度拍摄

和连续画面的衔接安排，制作者都可以进行创造选择。

2.3 画面编排的独创性

作为纪实类作品，体育赛事直播当然应该客观真实

的展现比赛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制作者无法对直播画

面进行选择编排。体育赛事直播不可能同时对整个赛事

现场进行展现，对于观众所能看到的直播画面，制作者

往往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体育赛事虽然有固定的规则

与流程，但赛场内外仍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比赛的

走向与结果也往往会出人意料。这就要求制作者对多个

角度、多机位拍摄的画面进行自由选择，最大程度的发

挥镜头叙述的作用，让内容完整而流畅，画面衔接自然。

此外，在进行体育赛事直播时，制作者可以额外添

加赛事传统的回顾画面、背景环境的介绍，赛程指导的

辅助动画效果，相关球员的状态分析，数据统计等赛场

信息，甚至比赛之前的信息铺垫如赛况介绍以及场外运

动员的周边生活的八卦信息汇总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认

定该直播画面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标准的因

素。

3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著作权保护的路径探析

目前我国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定性问题仍存

在争议，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以及权利救济

问题成为当前体育产业发展的首要难题。赛事直播行业

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题，这都需要《著作

权法》予以回应和保护。基于此，应当在肯定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具备作品独创性前提下，探索出一条既能实现

作品保护、又能促进产业发展的著作权保护路径。

3.1 明确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为视听作品

关于视听作品的定义，《著作权法》并未进行解释，

但也可根据修改的草案窥见视听作品具有“由连续画面

组成”、“能够被感知”等特征，而这即可证明体育赛

事直播画面具备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另一方面，从作品

独创性的角度来说，新《著作权法》下的视听作品既包

括独创性高的类电作品，也包括独创性较低的录像制品。

凭借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早已不再

限于简单的画面重现以及单一地拍摄与制作，导播与摄

影师借助技术手法使得直播画面的内容充满观赏性和

艺术性，展现在观众面前的赛事直播画面中有导播和摄

影师的大量智力劳动，实质上已经达到了作品的独创性

标准，能够视为作品。此外，将其定义为视听作品，其

权利内容就要比录像制品的范围扩大许多，在直播技术

手段高度发展的当下若仍将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视为录

像制品，这无疑有悖当前体育直播产业的上升势头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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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

3.2 确立视听作品的判断标准：独创性的“有无”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之所以长期定性困难，就是因为

我国并未出台具体的作品独创性判断标准，各界对于独

创性判断应当遵循“有无”还是“高低”的标准一直争

论不休。事实上，不管是参考已有的法律规定或是借鉴

域外的法律经验，判断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也不

宜采用独创性的“高低”标准。作品独创性仅是界定其

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标准，而非对作品审美层次或艺术

造诣的评判。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必须具备独创性的立法

初衷并非是要提高作品的保护标准。诚然，鉴于赛事规

则与技术规范的限制，其创作的空间相对较为狭窄，但

这并不意味着制作者不能对其施加创造性劳动，对于拍

摄机位、画面素材、镜头调度等内容，制作者都可以进

行自由的创造与选择，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体育赛事

直播画面无疑是可以达到作品独创性标准的。从维护作

品独创性的立法初衷来说，应当以独创性的“有无”作

为视听作品判断标准。

3.3 扩大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

承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并不意味着所有

直播画面都可以具备独创性而成为作品获得著作权保

护。当画面不具备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时，则可将其纳

入邻接权的保护范畴，作为录像制品进行保护。当非法

倒摄、转播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即可以通过行使

广播组织权来保护其合法权益。然而，新《著作权法》

却并未规定以网络视频平台为初始传播源的主体的禁

止非法转播权，因此，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仍在广播组织

权的保护范围之外。在司法实践中，原告主张广播组组

织权的诉讼请求也常因主体不适格而被法院驳回。随着

信息网络的不断发展，观众观看体育赛事直播的主要渠

道也已经从传统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逐步流向

互联网视频平台，这就使得这些网络平台无法通过广播

组织权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综上，为了顺应互联网新兴的多元化时代背景，应

当对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进行扩张解释，使其不再局

限于传统媒介保护范围，承认网络视频平台广播组织权

的权利主体地位。

4 结语

近年来，关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种种争议实质上

是对认定作品独创性标准的争议。由于我国对于作品独

创性的认定标准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从激励创新、发展

体育产业的角度出发，对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

认定不应设立过高标准，仅需符合最低限度的独创性标

准即可，即独创性的“有无”标准。对于一些缺乏独创

性的画面，可采用邻接权对其进行保护。然由于目前我

国对于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范围的设置过于狭窄，为

了更好的发挥“著作权—邻接权”的二元保护模式效能，

应当对广播组织权的权利主体进行扩张解释，承认网络

视频平台的权利主体地位。这既是《著作权法》对技术

革新带来的新兴法律问题的有力回应，也是新时期发展

体育事业、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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